
启发课程 
第一讲：耶稣是谁？ 

甘力克牧师 
 
 
我大半生都不是个基督徒，我父亲是犹太人，认定自己是个不可知论者。我母
亲则从不上教会。在我成长过程中我也不曾上教会，所以后来成为一个无神论
者。并且我觉得有关基督教和宗教的一切话题都很无聊，我根本没有兴趣，认
为这跟我的生命完全没有关系。 
 
大学一年级时，我和室友李力奇共用一间房。我对力奇说－－因为这些年来我
自己接触到一些基督徒，对他们心存怀疑。因为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这么爱笑！
所以我对力奇说：‘在任何情况下，千万不要让他们进入你的房间。’ 
 
可是太迟了，因为有一天他回来－－他和当时的女朋友在一起，就是现在的太
太希拉－－他们告诉我他们成了‘基督徒’！我吓了一跳，我的意思是，他们是这
么好的人嘛！我想：‘发生什么事了？他们加入了秘密组织！我一定要帮助他
们。’可是我想：‘我不知道怎么帮他们，因为对这些一无所知。看来我应该研究
一下这个课题，最好看一些有关哲学和宗教的书。 
 
我唯一能够找到的、因为当时已经很晚了，我在房间里唯一能找到的、是一本
我在学校念宗教教育时用过的旧圣经。所以当晚我就开始阅读起来。我一口气
看完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而《约翰福音》只读到
一半就睡着了！第二天一早我还继续读，我读了一整天，接下来那天还在读、
第三天也读－－我是个学生，没什么事情做嘛！当我把整部新约圣经看完后，
我断定里面所说的都是真的！ 
 
今晚我要谈的是为什么－－有什么证据？我不认为你能用任何数学方法来证明
基督教的真假、也不能用科学方法、甚至哲学的方法来证明。可是它都有真凭
实据－－比较像是历史证据，就像那些法律案件，必须在陪审团面前用事实来
证明一样。 
 
我花了十年的时间研读法律并从事律师的行业，所以对我个人来说证据非常重
要。我不认为我可以盲目地凭信心相信。对我来说，我必须以完善的历史证据
来建立信心－－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死亡和复活。 
 
有时人们会说，‘等一等，我甚至不相信有神的存在－－那么为什么我们突然提
到耶稣呢？’这就是我所相信的：我想，因为我是个无神论者，所以根本没必要
来讨论耶稣是谁。可是我有一个待会儿会谈到的理由，可以说明其实通过耶稣
的生命、死亡、尤其是祂的复活，我才相信真的有一位神存在。 
 
那么证据是什么？比如说，我们怎么知道耶稣曾经存在过？答案是证据实在太



多了：首先，《新约圣经》以外的证据。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曾直接谈论耶稣。
罗马历史学家苏埃托尼乌斯也间接提过耶稣。第一世纪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
这么说－－他谈到彼拉多，就是那时的罗马总督，他说，‘有一位名叫耶稣的智
者异人－－如果称祂为一个人不违背律法的话，因为祂平生行了许多神迹，渴
慕真道的人都奉祂为夫子，许多犹太人及外邦人都跟从他。’然后他才接下去谈
到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及祂被人所宣告的复活。 
 
所以有很多外在证据证明耶稣存在。可是更重要的是在《新约圣经》里的证据。
有人说，‘《新约圣经》是在很久以前写成的，我们怎么知道这些年来，里面所
写的没有改变过？’答案是，通过合乎科学的教勘学，我们确实知道原着的内容。
关键是，我们所得到的手抄本越多、年代越早，我们对原着的疑惑就越少。 
 

 

著  作 写作年代 最早文本 相距年
代 

文本数量 

希罗多德 主前488–428 年  主后 900年 1,300年 8 份 
杜薛迪德 主前460–400 年 主后 900年 1,300年 8 份 
塔西佗 主后100 年 主后1,100 年 1,000年 20 份 
凯 撒 大 帝 高 卢
战争 

主前 58–50 年 主后 900 年 950年 9–10 份 

莱费之罗马史 主前59年–主后 17年 主后 900 年 900年 20 份 
新约圣经 主后 40–100 年 主后130 (全本在

主后 350年完成) 
30–310 
年 

5,000+份希腊文本 
10,000 份拉丁文本 
9,300 份其他文本 

 
让我们来比较其他的古代抄本吧。大家可以参看启发手册中，其他不同的历史
抄本。例如，大家可以看见主前5世纪所写的希罗多德和杜薛迪德，最早文本出
现在主后900年，相距1300年，我们有8份文本。 
 
塔西佗，相距1000年、我们有20份文本。凯撒大帝的高卢战争，相距950年、9
到10份文本。莱费之罗马史，相距900年、20份文本。至于《新约圣经》，新
约在主后40-100年间写成，现存的最早抄本是主后130年的版本，还存有主后
350年的全抄本《新约圣经》。此外，我们还有5309份希腊文抄本、10,000份
拉丁文及9,300份其他文本。 
 
所以历来最伟大的教勘学家霍特这么说，‘在众多古代文献中，圣经新约的文献，
不论是数量或质量，都是无与伦比的 ，。’――没有任何历史学家否定这个结论。 
费德列康永爵士是这方面的权威，他总结说，‘原作写成的年代和最早抄本的年
代，其中间隔可说是微不足道。至于圣经是否完整无误地传世至今，这项最后
的疑点也消除了。所以，新约圣经各卷书的权威性和完整性终于可以确定了。’ 
 
《新约圣经》的外证和内证都证明了耶稣确实存在过。但祂到底是谁？我们知
道他是完全的人，拥有人的身体――祂需要吃喝、会流汗、会感到疲倦、会觉得



痛苦；祂有人类的感情――爱、喜乐、忧伤；祂也有人类的经历――在人的家庭里
成长、接受教育、有一份职业、受过试探、有过丧亲之痛、还受苦受难、备受
折磨、最后还经历了死亡。 
 
今天很多人会说，‘好吧，耶稣是一个人，但也只是个凡人，尽管祂或许是一位
伟大的宗教导师。’所以，丹布朗的‘达文西密码’说耶稣不是上帝的儿子：他只
不过是个先知、一个伟大、有能力、影响深远的人，以及一个伟大的宗教导师，
可是他不是上帝的儿子。另一方面，U2的主唱歌手勃诺说，‘我相信耶稣是上帝
的儿子。我真的相信，尽管这听起来有点怪异。’ 
 
因此问题是：有什么证据说耶稣不只是个伟大的宗教导师呢？请大家翻到《马
太福音》16章13节。 
 
《马太福音》16章13节 

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 
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
先知里的一位。’ 
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 
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 ‘人子’
是耶稣常爱用的自称。‘人说我是谁？’ 
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
是先知里的一位。’――换句话说，‘人们说你是一个伟大的宗教老师。 
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
子。’ 
即使跟一个人相处了很久，也可能不知道他的身份。 
我很喜欢打壁球，而且经常打。我所属的壁球俱乐部附设有健身房，没有球伴
时，我会去健身房做运动。有一回，我在健身房里举重，遇见一个身材非常高
大的人――当时我没认出他是谁――他名叫欧保罗，是英格兰橄榄球国家队队员，
退休警员。体重约230磅。我跟他一起举重，他举大哑铃、我举小哑铃。 
过后我们在楼上的更衣室里闲聊，我想说些客套话，就问他，‘你做其他的运动
吗？’――我是说除了举重。他可能以为我知道他是橄榄球员，所以他说，‘嗯！我
也打一点壁球。’于是我问，‘哦，壁球是你主要的运动吗？’他说，‘不！我是橄
榄球员。’我说，‘你是职业橄榄球员吗？’他说，‘嗯，我是七色会的。’――我说，
‘哦，我听过这球会，不错的球会呀！对吗？’他说，‘是的。’ 
我问，‘球会里有国家队选手吗？’他说，‘有，5个。’我问，‘你代表过英格兰出
赛吗？’他说，‘有。’我问，‘上一次出赛是什么时候？’他说，‘两星期前的世界
盃。’我看着他，说，‘你就是欧保罗！’我们相处了好些时候，我竟然没认出他
真正的身份。正如门徒看着耶稣，恍然大悟地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
子。’ 
 
现在的问题是，门徒们说得对吗？有什么证据？ 



 
其实，我们可探讨两个论点。第一，耶稣认为自己是谁？因为如果耶稣认为自
己只是一个人、一个伟大的宗教导师、那么就没必要讨论下去了。而有人说，
耶稣根本没有称自己是神。当然，祂并没有穿着一件恤衫，上面写着‘我是神’，
到处宣称自己是神。可是你只要看看耶稣所有的教导和话语，我想你就不会怀
疑，耶稣意识到自己是带着神身份的人。 
 
所以那是第一个论点。第二：耶稣这样自称对不对？有什么证据来支持祂的自
我宣告？ 

1．耶稣如何描述自己？ 

先看第一论点：耶稣怎样描述自己？以下三个证据可以说明。首先：耶稣的教
训以祂自己为中心。大多数伟大的宗教导师，不会引导人定睛在自己身上。他
们会说，‘别看着我，要仰望神。’可是耶稣这位历来最谦卑又最不爱岀风头的人，
每当论到神的时候，也引导人们转向祂自己――祂说，‘你们要藉着我才可以与神
建立关系。’ 
 
我们多少都有一种属灵的饥渴。20世纪三大心理学家都看到这点。弗洛伊德说，
‘人渴求爱。’容格说，‘人渴求安全感。’阿德勒说，‘人求人生的意义。’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就是说，‘如果你想满足你属灵的饥渴，就到我这里来吧。’ 
上瘾受捆绑是我们社会最大的问题，耶稣说，‘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
如果耶稣让你们得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很多现代人陷入抑鬱、茫然及绝望中――他们在黑暗中。耶稣说，‘我是世界的
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对于我来说，我曾经就像在黑暗的房间里跌跌撞撞一样，而当我一透过耶稣跟
神建立了关系，就如同开了灯一样，我能够看得清楚了。 
 
我还记得成为基督徒之前，死亡这件事是我不愿去想的事，我经常避而不谈，
我想是因为我害怕死亡。 
 
而我们现在生活的社会，即使用外交辞令提到‘ 死’这个字，都不恰当。然而我
们会死却是事实。而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德兰修女临死前有人问她，‘你怕不怕死？’她回答说，‘我怎会怕死？死是回家
见天父，我从来没怕过。不，相反的，’她说，‘我还真期待这一天呢！’ 
 
我想大多数人都同意物质不能满足人心，有些人寻求踏实的心灵。耶稣说，‘我
就是道路。’有些人寻求生命真正的价值。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我想我们
大家都在寻找生命最终的意义和目标。耶稣说，‘我就是生命。’ 
 



其他人说，‘这就是道路、这就是真理、这就是生命。’然而耶稣说，‘我就是道
路、真理、生命。’ 
 
祂说，‘接受我，就是接受神。接待我，就是接待神。’祂说，‘看见我，就
看见神了。’ 
 
我听说有个五岁的小女孩，她在画一幅画。她妈妈问她，‘你在做什么？’女孩说，
‘我正在画上帝。’妈妈说，‘别傻了，你画不出上帝来－－没有人知道上帝长得
什么样子。’女孩说。‘那等我画好后他们就知道了！’耶稣说，‘你们想知道上帝
的样子，看看我就知道了。’ 
 
第二个证据是一种间接的证据。耶稣说过的一些话，虽然没有直接宣称自己就
是神，却显示祂与神同等。举一个例子：耶稣对人说，‘你的罪已被赦免了。’
我们都可以饶恕那些得罪了我们的人，但要赦免那些得罪别人的人，却是唯有
神才拥有的权柄。 
 
《约翰福音》20章26-29节 

耶稣来站在当中说，‘你们平安。’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 
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 
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 
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第三个证据是祂自己直接的宣告。请大家跟我一起翻开圣经《约翰福音》20章
26节，《约翰福音》20章26节。 
 
这是耶稣复活后，向众门徒显现。当时多马没有在场。这些门徒也是多马的朋
友、就对他说，‘多马，我们看见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多马说，‘嗯～我不信！
除非我看见祂手上的钉痕、又用手指探入祂的肋旁，才会信！’ 
 
我们可以在26节的结尾看到接下来的故事：耶稣来站在当中说，‘你们平安。’
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
不要疑惑，总要信。’ 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 
 
多马称耶稣为神，耶稣没有说，‘等一等－－我不敢当！’耶稣反而对他说，‘你
对真相的领悟太慢了！’圣经记载，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
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如果你只有很短的时间…如果有人对你说，‘耶稣从来没有自称是神’，而你只有
时间让他们看一节经文的话－－我建议你用这一节，不过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我建议你让他们看《约翰福音》10章30－33节。 
 
《约翰福音》10章30－33节 



‘我与父原为一。’ 
犹太人又拿起石头要打他。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
看，你们是为那一件事拿石头打我呢？’ 
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你说僭妄的话。又为你
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 
 
这经文的背景是，耶稣的话等于宣告自己是神，在当时的宗教领袖眼中无疑是
褻瀆了神，是应该被扔石头处死的。而在30节，耶稣这样说： 
 ‘我与父原为一。’犹太人又拿起石头要打他。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
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那一件事拿石头打我呢？’犹太人回答说，
‘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你说僭妄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
己当作神。’ 
 
所以第一个论点是：耶稣怎样描述自己？显然的，我们必须要去验证一下这样
的‘宣称’，因为世上有很多人作出种种宣称，有人自称自己是从死里复活的猫王
艾维斯普礼士！ 
 
怎样验证一个人的自我宣告？耶稣自称是神的独生子、道成肉身，对我来说－
－我的意思是，有很多可能性，但基本上可摘要成三个可能。 
第一，这不是事实，而耶稣自己却心知肚明：也就是说，祂是个奸诈狡猾的骗
子－－而且是邪恶的。 
 
第二，这不是事实，不过耶稣自己也不知道，祂真的以为自己是神：祂自我幻
想；我们也可以说精神错乱！ 
 
可是第三个符合逻辑的可能性是：耶稣说的是事实。鲁益师这么说： 
‘如果耶稣只是凡人，却说出那样的话，那么祂就绝不是什么伟大的道德宗师。
祂要不是疯了，就是来自地狱的恶魔。我们必须作出选择，耶稣若不是神的儿
子，就必然是个疯子或更可怕的怪物。不要胡说耶稣是什么伟大的教师了。祂
可没有叫我们这样想，也从没打算这样做。’ 

2。有什么证据可以支持耶稣的宣称？ 

有什么证据支持耶稣的宣称呢？ 
 
1。当然，我想你可以从第一个层面去探讨、第一个要探讨的层面是：耶稣教导
些什么？耶稣的教导，是举世公认、出自人类口中最伟大的教导。‘爱人如己。
你想别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爱你的仇敌。打你右脸的，连左脸
也转过来由他打。’ 
 
莫提马是 ‘Rumpole’小说及电视节目系列的创作人，是个急进的无神论者，并
且经常攻击基督徒。现在他虽然仍然称自己为无神论者，却在心志上有了改变。
他说自己是‘无神论基督社团里的急进份子’。当他被问及这种改变的原因时，说，



‘我看见了一个世代因为弃绝神和基督的道德，而对社会所造成的巨大伤害，毫
无疑问的，’他说，‘如果我们的社会想逃过这一灾难，就必须回到福音所提供的
那套道德制度。’而那篇文章的标题是，‘今天就连未信的人都应该回到教堂去’。 
 
耶稣的教导是整个西方文明的基石。许多英国法律都根据耶稣的教导。我们在
科技各方面的发展方面一日千里－－可是从来没有人在耶稣的道德教育上提升
过。耶稣的话是历来最伟大的言论，唯有上帝才说得岀这样的话。 
 
2。耶稣的生活方式又是怎样的－－祂的作为是什么？耶稣一定是最不同凡响的
同伴！有时人们会说，‘噢！基督教真够沉闷的！’但我认为跟耶稣在一起一点都
不会无聊沉闷！ 
 
想像一下跟耶稣一起去参加宴会。记得吗？有一次耶稣去参加婚宴，酒喝光了，
耶稣说，‘看见那些石缸吗？把二、三十加仑的水倒满这些石缸，然后倒给客人
喝。’仆人照着祂的话去做，倒出来的时候，竟是主前45年的法国名酒！就是这
样！ 
 
再想像跟耶稣一起探访医院，这是多么美好的事！记得有一次祂去一家医院，
那里有个病了38年的人，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 那人走岀医
院，痊愈了！ 
 
又想像跟耶稣一起去野餐－－不必带任何食物；空手去就行了。 
 
或者想像与耶稣一起去参加丧礼。记得有一次耶稣参加丧礼，当祂抵达时，那
死者已经死了4天，耶稣说，‘把石头挪开。’众人说，‘不行啊－－尸体已经发臭
了！’耶稣说，‘只管挪开吧。’而那死人就从坟墓里走出来，身体还包着裹尸布。
耶稣说，‘把裹尸布解开，让他走。’ 
 
除了神迹外，祂也爱那些失去爱的人，祂爱那些被社会所遗忘的人－－那些被
弃绝的。还有，祂使人得自由，即使到今天也一样。当然，我想最重要的是祂
的死－－祂为祂的朋友们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3。还有，耶稣的品格感动过数百万不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时代杂志》这样
说，‘耶稣在西方人文历史中，是象征纯洁、无私，仁爱最恆久的一位。’ 
 
两个星期前在‘观察家’杂志上，刊载了白理士所写的一篇文章。他说自己是个
‘公认的无神论者’。他提出观点说，‘我实在对耶稣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祂的
生活条件是那么简单，而且那么不顺利。’他说，‘如果耶稣不是真的存在，教会
绝不会创造岀这样的人物。’ 
 
看看耶稣的勇气吧。当祂被折磨的时候，祂祷告说，‘父呀，赦免他们，因为
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福音书描述耶稣的其中一点是，‘祂的作为尽都
完美。’ 杜斯妥也夫斯基形容祂是‘无限美好’的。这样的人会是邪恶或精神失调



的吗？ 
 
4。第四个证据是耶稣应验了旧约圣经的预言。在人类历史中，没有任何人在出
生以前，就己有一整套关于祂生平事跡的着作在流传。耶稣应验了数百年来由
多位先知所说的300多个旧约预言，其中29个甚至在同一天内全数应验。 
 
你或许会怀疑祂是一个聪明的骗子，故意设计了这个骗局－－祂先看过这些预
言，祂想，‘好！我要一步步在我的一生中把所有预言都实现出来。’但难题是，
第一，这些预言的数量很大，其次，从人为的角度来说，有太多因素是祂所不
能控制的－－例如那些祂将怎样死﹑埋葬的地方、还有祂出生地点的预言。如果
祂是骗子，祂不能说，‘糟了！我原来应该在伯利恒出世！’－－太迟了！ 
 
5。第五个证据，也就是到现在为止最重要的，就是耶稣战胜了死亡。耶稣复活
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基石。而这又带我回到我当初的起点－－就是，让我们从
‘有没有神？’开始吧！ 
 
新约圣经神学家、就是现今杜南的主教韦德这样说－－而这段话非常重要、很
难理解，可是对于我们今晚的论点却是关系重大的。他说： 
 ‘基督教的主张，并不是要我们从已知的神去认识耶稣，而是这样的：耶稣的复
活确定了世上必有一位创造主，世人要通过耶稣，才能见到创造主的面。’ 
 
然而，有什么证据证明耶稣真的复活了呢？让我以四个要点来总结说明。 
 
第一，耶稣的坟墓空了。坟墓的所在地众所皆知，有很多理论提出来，想解释
耶稣的尸身为什么在复活后的第一日不见了，可是那些理论都没有说服力。首
先，有人说耶稣并没有在十字架上死去，祂在阴凉的坟墓里慢慢复原了。但是
如果你们看过梅尔吉布森的电影‘耶稣受难记’，你就知道古罗马的鞭刑和钉十字
架是怎样的。没有人能够在十字架酷刑后仍然活着。还有一块重一吨半的大石
头堵在坟墓前。此外，有一个很奇妙的证据。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19章，
33节。 
 
《约翰福音》19章，33－34节 

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 
惟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 
 
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打断腿的目的是为
了让被钉者快点断气]。惟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 
根据这段描述，血块和血清分开，从现代医学常识来说正是耶稣已经死亡的最
有力证明。但当时他们不会有这样的医学知识；人们只是将眼前的真实情况描
述出来罢了。 
 
也有人说，‘可能是门徒偷走了耶稣的尸体，再散播谣言说耶稣复活了。’ 可是



就算不提坟墓有兵丁把守，这说法也不合情理，这群门徒当时心灰意冷――看看
他们因信仰所需忍受的种种！我有一个名叫华克尔的朋友，在剑桥大学当科学
家。他后来信了主，因为他说，要是门徒真的偷走了尸体，就表示他们知道这
件事不是真的。他不相信门徒会为了一件不真实的事，甘愿忍受折磨﹑甚至殉道。 
也有人猜想，‘或许是当权者移走了尸体。’这是最不足取的说法。因为当门徒说
‘耶稣从死里复活’时，他们只要拿出耶稣的尸体来反证，说，‘他没有复活。看！
尸体还在这里。’ 
 
当萨达海珊的儿子们被杀时，他们的尸体很快地被展示出来――为的是让大家知
道他们已经死了。 
 
也有人说，‘一定是盗贼来偷走了尸体。’这是最不可能的，因为――我没有提到
‘空’坟墓，因为坟墓其实不是空的。耶稣的尸体不见了。当门徒跑进坟墓时，他
们只找到耶稣的裹尸布，是唯一‘值钱’的东西，也是所谓的盗贼会拿走的东西――
那些裹尸布软绵绵的，好像当蝴蝶破茧而出后，所留下来的的蝶衣一样。而耶
稣那原本裹着头的布，也捲着放在另一处。而门徒看见后就信了。 
 
第二个证据。第一个证据是耶稣的尸体不在坟墓里。第二，耶稣曾向门徒显现
－－祂被人看见了。有人说这可能是幻觉。是的，人的确有幻觉，但是两个人
同时有同样幻觉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耶稣却在11个不同的场合显现，有一次
向500多人显现，500多人不可能同时有同样的幻觉！我们再看看显现的特点，
幻觉是非常主观的，它们没有客观存在的实体，其实就跟看见鬼没有两样。可
是让我们看看这些描述，《路加福音》24章36节： 
 
《路加福音》24章36－43节 

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 
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 
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 
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
你们看我是有的。’ 
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 
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希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 
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祂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 
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
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
念呢。 
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
你们看我是有的。’ 
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希奇，耶稣
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祂接过来，在
他们面前吃了。 
 



我有一个朋友，名叫欧格尔。他就是因为这点而信了主，他说他不相信鬼会吃
烧鱼！ 
 
第三个证据是最直截了当的。这里有一群因为失望、沮丧和害怕而躲起来的门
徒－－有一些事情发生了，以致他们完全改变了，便出来四处告诉人们，‘我们
看见耶稣了！耶稣还活着！’之后，大家都可以从已知的历史中看见教会的诞生
和发展。这是多么超乎寻常的现象啊！教会由一群渔夫和税吏开始，其后300
年间，在世界各处迅速增长，这样和平的革命故事，说实在的，在世界历史中
从来不曾出现过。 
 
第四个证据是历年来基督徒的经历。从古至今不计其数的人经历过复活的耶稣。
来自不同种族、地区、国籍、也不论经济背景、社会地位和知识水平，各行各
业的人：他们都在经历复活的耶稣后团结一致－－今日世界各地的千万基督徒
仍然在经历着这样关系。 
 
在这一课刚开始时，我说过我是在读新约圣经后，才确认这一切都是真的。可
是我并不想成为基督徒－－我当时想，‘如果我信了主，我的生命从此将悲惨无
比。’所以我设法推托，尝试各种方法不让自己信主。可是最后我只能说，‘好
吧！’而就在那一刻，我得着一生中不知不觉一直在寻求的经历。就是我知道了
生命的最终意义和目标－－与耶稣建立关系。而这也是我在世上最后能找到这
种经历的地方。就在那一刻，那种经历就像从我脑中掉进我心里一样。 
 
当然，大家都知道，我绝不是个完美的人。我的生活乱糟糟，我面对太多的失
败了；但我可以告诉你们，自从我在32年前经历耶稣的爱之后，祂的权能及我
与祂的关系，都让我信服祂确实是活着的。 
 
福尔摩斯说过，‘当你排除所有不可能的情况，所剩下的，不管有多少实情，一
定是真相了。’而我今晚一直在讨论的重点是，当你们看到耶稣宣告说祂是谁的
时候，再看看祂的教导﹑祂的生命、祂的品格、祂应验旧约预言、祂从死里复活，
就可以断定耶稣不可能是邪魔或疯子了－－那些认定祂是恶魔或疯子的解释是
如此荒谬和不合逻辑。 
所以就如福尔摩斯所说的，你排除了这些，剩下来的一定是真相了。而事实上，
当你仔细思考这一切时，正好说明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论点，耶稣确实知道自己
是个具有神身份的人。 
 
鲁益师曾讨论过这点。他说： 
‘我们面对一个令人害怕的选择，这人要不是如他所自称的是神，那他一定是个
疯子或甚至是更可怕的怪物。现在，事实摆在眼前，他绝不是疯子或恶魔；因
此，就算我感到离奇、震惊或难以置信，我仍然必须接受这种看法－－耶稣就
是神。’  

启发课程 


